余财购投诉字〔2025〕6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GZYH2025-DY-G002
二、项目名称：江西大余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项目（货物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赣州柯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4号中廷森林公馆1号楼2003室101
被投诉人1：江西大余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大余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被投诉人2：赣州友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星星汽车美容中心后栋二楼

基本情况

2025年7月8日，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江西大余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项目（货物采购）（项目编号：GZYH2025-DY-G002）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附招标文件）。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案涉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如下：

投诉事项1：特定资格要求涉嫌违反法律法规;招标文件设置“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作为资格条件，构成歧视性限制。

投诉事项2：核心产品设置涉嫌违反法律法规;核心产品(在线检测仪、磁悬浮风机)设置不符合法定要求，涉嫌控标。

投诉事项3：核心产品技术参数涉嫌量身定制;在线检测仪技术参数及检测机构要求涉嫌量身定制，排斥竞争。

投诉事项4：技术参数(评分)指向特定专利/技术，构成歧视;技术参数(磁悬浮风机、中控系统)指向特定专利，构成限制。

投诉事项5：软件著作权要求与项目需求不匹配;自控设备“软件著作权”要求与履约能力无关，限制竞争。

投诉事项6：人员要求(博士学位、建筑电工等)超出货物采购必要范围。

投诉事项7：产品没有单项报价，无法区分中小微企业及大型企业产品价格，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政策未明确执行路径，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无执行细则，政策架空。

投诉事项8：“自主实验室”作为评审因素，构成不合理限制。

五、裁决依据及结果

经核查，投诉事项1-8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认定投诉事项1-8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请求。

六、其他补充事项

无。
